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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中外 合作办学规 模日渐庞大。 据

统计， 2004 年我国高校举办的中外合作本科专

业仅 47 个， 招生规模 7549 人； [1] 截至 2016 年，
仅 本 科 以 上 层 次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项 目 便 达 到 951
个， 招生规模 77263 人， 12 年间规模增 长了近

10 倍。 随着中外合作办学活动日趋频繁， 所面

临的问题也渐趋复 杂。 今年 4 月中 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

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明确了 “十 三五”
期间对外开放办学的战略目 标和重点任 务。 本

文研究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及 项目的

发展状况和现存问题， 以期为 中外合作办 学相

关政策的实施提供借鉴。

一、 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采集 了教育部中 外合作办学 监督工

作信息平台上的相关数 据， 主要包括 教育部审

批和复核的机构及项目 名单和由地 方审批报教

育部备案的机构及项目名单。 ①根据此名单， 目

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办学机构， 共 7 所； 二

是不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 的办学机构， 共 65 所；
三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共 1679 个。 通过采集

上述机构和项目的信息， 对 中外合作办 学的区

域分布、 办学层次、 外方机构、 开设专业、 颁

发证书等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
1. 区域分布

从办学规模 上看， 仅中外 合作办学项 目每

年招生规模便达到 13.1 万。 半数以上的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集中在东部地区， 计有 970 个， 占项

目总数的 57.8%， 招生规模约 7.25 万人， 占招生

总数的 55.2%。 反观西部地区， 办学项目共 165
个， 仅 为 东 部 地 区 的 六 分 之 一； 招 生 规 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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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地区
办学

项目数

项目

招生规模

本科以上

招生占比

办学

机构数

机构

办学规模

1 江苏 285 17227 34.68% 8 20260

2 河南 89 10710 88.70% 3 缺失

3 上海 150 10512 63.47% 10 14220

4 黑龙江 175 10040 99.00% 0 0

5 浙江 106 9170 43.40% 5 11825

6 山东 93 8380 75.78% 9 5250*

7 北京 109 7304 86.99% 8 6775*

8 湖北 89 7078 64.26% 2 2100

9 广东 60 5600 29.38% 3 5310

10 吉林 43 5010 79.24% 2 1900*

11 河北 57 4635 24.38% 2 800*

12 湖南 44 4415 37.94% 1 800

13 天津 41 4189 87.35% 1 缺失

14 江西 45 3640 43.41% 0 0

15 四川 44 3580 25.42% 1 300

16 安徽 38 2600 16.73% 1 300

17 辽宁 35 2212 97.20% 8 5380*

18 重庆 27 1945 64.52% 4 2200*

19 陕西 19 1770 45.76% 0 0

20 广西 16 1735 70.89% 0 0

21 福建 16 1680 64.29% 1 2000

22 海南 18 1590 7.55% 0 0

23 内蒙古 20 1540 53.90% 0 0

24 贵州 15 1460 17.81% 0 0

25 云南 15 1390 71.22% 0 0

26 山西 21 1325 5.66% 3 2900*

27 新疆 8 470 17.02% 0 0

28 甘肃 1 60 100.00% 0 0

东部 970 72499 53.95% 55 71820

中部 544 44818 70.78% 12 8000

西部 165 13950 46.06% 5 2500

合计 1679 131267 58.86% 72 82320

万， 仅为东部地区的五分 之一； 西藏、 青 海和

宁夏 3 个省份没有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从各地中外 合作办学项 目的招生规 模来看

（详见表 1）， 江苏、 河南、 上海和黑龙江 4 个省

（市） 每年招生规模都在一万以上； 江苏省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最多， 达到 285 个， 招生规模超过

1.7 万， 其中本科以上学段招生数 约占 34.68%。
与江苏、 上海这两个东部省 （市） 相比， 河南、
黑龙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中本科以上 所占比例

较高， 其中黑龙江本科招生占比达到 99%。 中部

表 1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机构的区域分布 （按办学项目招生规模排序）

注： 有 17 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办学规模数据缺失， 办学规模一栏带 * 号的表示该地区有

部分办学机构数据缺失， 表中数值应低于实际规模值。

教
育
经
济
与
管
理

30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6．11

序号 国家/地区
本科以上

办学者

高职高专

办学者

办学者

总数

本科以上

招生规模

高职高专

招生规模

招生

总规模

1 澳大利亚 33 40 61 13525 15364 28889

2 英国 74 37 99 18939 8085 27024

3 美国 108 52 150 14645 7183 21828

4 加拿大 30 37 61 3735 8417 12152

5 俄罗斯 49 4 52 7080 400 7480

6 韩国 25 23 44 3385 2765 6150

7 德国 30 9 35 2545 2195 4740

8 爱尔兰 13 6 16 2125 1540 3665

9 法国 50 8 58 2459 880 3339

10 新西兰 6 10 14 1250 1260 2510

11 香港 9 1 10 2375 缺失 2375

12 日本 10 11 19 1035 760 1795

13 新加坡 2 6 8 160 1255 1415

14 荷兰 7 5 10 765 590 1355

15 马来西亚 0 7 7 0 780 780

16 台湾 2 8 9 100 670 770

17 丹麦 10 3 11 280 340 620

18 印度 3 1 4 470 100 570

19 波兰 2 2 3 300 240 540

20 白俄罗斯 2 2 4 180 290 470

21 奥地利 2 2 4 300 120 420

22 乌克兰 2 2 3 160 230 390

23 西班牙 2 2 4 80 220 300

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中本科以 上招生所占

比例高达 70.78%， 比东部、 西部地区均高出 约

20 个百分点。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共有 72 所， 其中本科以

上办学层次的机构共 49 所， 约占 68%。 从区域

分布看，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由东 向西递减： 东

部地区 55 所， 中部 12 所， 西部仅 5 所。 上海的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最多， 达到 10 所， 但办学规

模较大的是江苏， 超过了 2 万人， 其中仅西交利

物浦大学的办学规模便达到 9000 人左右。 浙江

的 办 学 规 模 仅 次 于 上 海 和 江 苏， 超 过 了 1.1 万

人， 其中 6600 余人就读于宁波诺丁汉大学。
在 72 所办学机构中， 要求收取合理回报的

共 16 所， 其中山东、 辽宁各有 4 所。 具备独立

法人属性的合作办学机构仅 7 所， 分别是长江商

学院、 上海纽约大学、 西交 利物浦大学、 宁波

诺丁汉大学、 昆山杜克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香

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苏州 港大思培科 技

职业学院， ②其中后两所办学机构的举办方要求

收取合理回报。
2. 外方及港澳台办学者办学项目情况

参与举办中 外合作办学 项目的外方 及港澳

台办学者共有 709 个。 ③其中， 以美国最多， 共

150 个； 英国次之， 共 99 个； 澳大利亚和加拿

大各有 61 个。 从招生规模看， 澳大利亚和英国

的办学项目招生规模 超过了美 国， 均在 2 万以

上。 澳大利亚、 英国、 美国和加拿大在华的办学

项目招生规模合计 8.99 万人， 约占招生总规模

的 68.48% （详见表 2）。
表 3 分别列举了本科以上办学层次、 高职高

表 2 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办学者及其办学项目招生规模 （按招生总规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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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比利时 4 0 4 290 0 290

25 瑞典 3 0 3 270 0 270

26 瑞士 1 2 3 100 170 270

27 意大利 6 0 6 240 0 240

28 芬兰 1 1 2 160 50 210

29 挪威 1 1 2 150 缺失 150

30 南非 1 0 1 100 0 100

31 泰国 0 1 1 0 100 100

32 葡萄牙 1 0 1 60 0 60

合计 489 283 709 77263 54004 131267

序号 外方及港澳台办学者 国家/地区
参与项目

和机构数

办学项目

招生规模

本科以上办学层次

1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香港 23 1285

2 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 英国 9 1150

3 澳大利亚查理·斯特大学 澳大利亚 6 1040

4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 澳大利亚 10 940

5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 澳大利亚 7 920

6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 澳大利亚 10 910

7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澳大利亚 9 860

8 英国考文垂大学 英国 8 860

9 英国格林威治大学 英国 12 850

10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澳大利亚 8 820

高职高专办学层次

1 澳大利亚北墨尔本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 澳大利亚 27 2090

2 澳大利亚博士山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 澳大利亚 21 1520

3 澳大利亚启思蒙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 澳大利亚 17 1510

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理工学院 加拿大 14 1255

5 加拿大北大西洋学院 加拿大 12 1020

6 加拿大堪纳多应用文理学院 加拿大 9 910

7 英国伍斯特大学 英国 7 860

8 爱尔兰都柏林格里菲斯学院 爱尔兰 6 860

9 加拿大莫哈克应用文理与技术学院 加拿大 9 810

10 澳大利亚阳光海岸大学 澳大利亚 9 740

专办学层次中招生规模最大的 10 个外方及港澳

台办学者， 我们发现排名 靠前的大多 来自英联

邦国家。 其中澳大利亚的高 校办学项 目的招生

规模尤其突出： 本科以上办 学项目招生 规模排

名前十高校中， 来自澳大利亚的有 6 所； 高职高

专办学项目招生规模排 名前三的高 校都来自澳

大利亚。 由此可见， 中外合作办学中 “连锁店”
式办学的现象较为突出。

3. 办学层次

从 不 同 层 次 办 学 项 目 及 其 招 生 规 模 来 看 ，
本科办学项目数量最多， 招生 规模最大， 共 有

757 个办学项目每年招生 6.53 万人， 分别占办学

表 3 招生规模最大的 10 个外方及港澳台办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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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中方证书 中方证书 外方证书 最高学历

博士 7 7 16 17

硕士 33 33 191 195

学士 771 771 337 788

高专 725 725 475 730

高职 19 19 2 19

学业证明 24 24 125 --

其他 1 1 48 2

无 171 171 557 --

合计 1751 1751 1751 1751

中方证书占比

41.18%

16.92%

97.84%

99.32%

100.00%

--

--

--

100.00%

外方证书占比

94.12%

97.95%

42.77%

65.07%

10.53%

--

--

--

100.00%

表 5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所颁发的最高学位证书

注： 外方证书中 “高职” 为 “职业教育证书”。 中方证书占比是指颁发中方证书的

机构和项目占相应学历层次机构和项目总数的比例， 外方证书占比与之类同。

项 目 总 数 、 办 学 项 目 招 生 总 规 模 的 45.09%和

49.72% 。 高 职 高 专 办 学 项 目 共 728 个 ， 占

43.36% ， 招 生 规 模 约 5.4 万 人 ， 占 总 规 模 的

41.14%， 均略逊于本科。 而硕士项目招生规模约

1.18 万， 博士项目招生规模不足 200， 二者合计

约占总规模的 9%。 值得注意 的是， 高职高 专、
本科的办学项目招生数中 98%以上纳入了国家招

生 计 划 ： 高 职 高 专 项 目 招 生 中 自 主 招 生 仅 占

1.46%， 本 科约占 1.91%。 而 硕士、 博士办 学 项

目中自主招生的比例都达到了 80%以上， 其中硕

士 项 目 自 主 招 生 约 占 94.11%， 博 士 占 80.49%。
综上， 随着学历层次的提升， 中外合作办 学的

招生规模递减； 高职高专和本科 的招生大 部分

纳入了国家招生计划， 而 硕士、 博士招 生中自

主招生占八成以上 （详见表 4）。
总体上看， 中 外合作办学 所颁发的文 凭证

书还是以中方为主， 超过 90%的办学机构和项目

颁发中方学位、 学历证书， 而仅有不到 70%的项

目和机构颁发外方证书。 值 得注意的是， 在硕

士及以上层次的学历教育中， 颁发外方证 书的

机构和项目达 207 个， 占相应层次办学机构和项

目的 97.64%， 而颁发中方证书的比例仅 18.87%。
在学士及以下层次的学 历教育中， 颁 发中方证

书的比例较大， 97.84%的学士学历层次办学机构

和项目颁发中方证书， 而颁发 外方证书的 仅占

42.77% （详见表 5）。

表 4 不同学段的招生机构数、 项目数、 招生规模及其招生方式

最高学历 招生方式 办学机构数 办学项目数 办学项目招生规模

高职

高专

自主招生 0 10 790

纳入国家招生计划 23 718 53214

本科
自主招生 3* 14 1245

纳入国家招生计划 27 743 64015

硕士
自主招生 1 166 11103

纳入国家招生计划 10 19 695

博士
自主招生 4* 7 165

纳入国家招生计划 4 2 40

合计

自主招生 8 197 13303

纳入国家招生计划 64 1482 117964

总计 72 1679 131267
注： 标 “*” 号的数字表示该层次的办学机构中， 有一些机构既开展自主招

生， 又有部分招生纳入国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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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业设置

在博士办学 项目中， 以管 理学、 工商管 理

居多， 共有 5 个项目开设了此类专业， 招生规模

达 120 人， 约占博 士办学项目 招生规 模 总 数 的

58.5%。 在授予博士学位的办学机构中， 以东南

大学-蒙纳士大学苏州联合研究生院、 宁波诺丁

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丹学院开 设的博士

专业最多， 分别是 11 个、 9 个和 5 个。
硕士办学项 目中以管理 类专业最多 （详见

表 6）， 排名前五的专业都是管理类专业， 办学

项目达到 51 个， 招生规模 4520 人， 约占硕士办

学项目招生总数的 38.3%。

本科办学项 目中开设较 多的专业是 理工科

类专业， 如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机械工程 及自

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土木 工程和电 子

信息工程， 这五类专业 的本科办学 项目数达到

158 个， 招生规模达到 14242 人， 约占本科项目

招生总规模的 21.8% （详见表 7）。
高职高专办 学项目所开 设的专业中， 仅会

计专业的招生规模便超过了 5000 人， 约占高职

高专办学项目招生总规模的 9.88%。 其次是商务

管理类专业， 如国际商务、 旅游 管理、 市场营

销、 酒店管理， 这 4 个专业的招生规模都超过了

2000 （详见表 8）。
除上述四个 方面之外， 本 研究还发现 大概

五分之一的办学项目批准书已过期： 截至 2016
年 3 月， 经教育部审批的本科以上层次的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 中， 批准书过 期的有 139 个， 约 占

14.62%； 由地方审批的高职高专层次中外合作办

学 项 目 中 ， 批 准 书 过 期 的 有 142 个 ， 约 占

19.51%。 在 72 个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中， 也有 5
个机构的许可证已过期。

二、 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1. 区域分布失衡

我国中外合 作办学活动 呈现出由东 向西逐

渐递减的现象， 从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的 招生规

模来看， 东部地区约占 55.23%， 中部地 区约占

34.14%， 西 部地 区 仅 占 10.63%。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机构中， 位于东部地区的有 55 所， 总办学规模

约 71820 人； 而西部地区仅有 5 所办学机构， 都

分布在四川、 重庆两地， 总办学规模约 2500 人。

表 6 硕士办学项目中招生规模最大的 10 个专业

序号 专业 办学项目数 招生规模

1 工商管理 27 2600

2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12 845

3 项目管理 6 535

4 医院管理 2 280

5 企业管理 4 260

6 软件工程 4 240

7 国际经济与贸易 1 240

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235

9 理学 2 225

10 教育学 4 220

表 7 本科办学项目中招生规模最大的 10 个专业

序号 专业 办学项目数 招生规模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8 3942

2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42 3925

3 会计学 35 3678

4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0 2795

5 国际经济与贸易 35 2675

6 金融学 22 2205

7 工商管理 25 2165

8 土木工程 19 1960

9 护理学 19 1910

10 电子信息工程 19 1620

序号 专业 办学项目数 招生规模

1 会计 67 5335

2 国际商务 33 2635

3 旅游管理 34 2590

4 市场营销 30 2130

5 酒店管理 27 2012

6 建筑工程技术 26 1655

7 计算机应用 20 1610

8 电子商务 20 1560

9 物流管理 22 1470

10 机电一体化 21 1409

表 8 高职高专办学项目中招生规模

最大的 10 个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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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学者对于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 的区域分

布失衡问题早有论述， 例如覃美琼于 2006 年发

现 “国内合作方高校的地域分布东重西轻”， 并

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 “某些 OECD
国家把教育输出作为营利的 重要出口贸 易， 西

部地区、 边远贫困地区当然无 法成为其教 育贸

易输出的青睐之地”。 本研究认为， 教育贸易的

逐利性固然是我国中外合作办学 活动区域失 衡

的 主 因， 但 西 部 地 区 高 校 整 体 发 展 水 平 不 高 ，
难以支撑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 活动， 也是导

致中外合作办学区域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2. 过度追求营利

在中外合作 办学的过程 中， 中方和外 方在

价值诉求、 政策法规、 话语体系 上始终存在 冲

突， 难以顺利对接。 在以 英国、 澳大利 亚、 加

拿大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 部分国家中， 教育

作为一种用于创收的出口产 业， 具有明显 的营

利倾向。 澳大利亚政府早在 1984 年便确立了将

国际教育作为一种外销 产品的立场， 同英国一

样 ， 积 极 开 拓 各 种 “ 在 地 留 学 ” （Off shore
education） 课程， [2] 开展 “教育贸易”， 收取高昂

学费。 而在我国政策法规 体系中， 高校 办学活

动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但部 分地方政府 为扶持

中外合作办学， 突破了国家关 于教育事 业公益

性的政策规定， 例如某省曾出 台推进中外 合作

办学的一系列优惠政策， 允许 国外高校把 国际

影响力作为无形资产投资， 占有 10%到 30%的股

份， [3] 这些法规政策变相鼓励了中外合作办学中

的营利倾向， 其后果是长 期以来中外 合作办学

始终在打 “擦边球”， 高举公益旗帜为举办方营

利 行 为 “背 书” 的 现 象 并 不 鲜 见 。 如 上 所 述 ，
在 72 所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 超过五分之一要

求获得合理回报； 澳大利亚、 英国、 美国、 加

拿大这四个教育出口大 国在华的 办学项目的 招

生规模已占到总规模的 68%； 办学项目大量开设

了 管 理、 会 计、 计 算 机 和 信 息 技 术 等 投 入 少 、
学费高、 盈利多的专业。 这些现 象都表明中 外

合作办学活动已为营利取向主 导。 令人担忧 的

是， 根据现行政策， 颁发 中国高等教 育学历文

凭的中外合作项目， 其招 生必须纳入 国家招生

计划， [4] 目前高职高专、 本科阶段的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招生中， 98%以上纳入了国家招生计划；
而计划内学生人数又是国家 对大学拨款 的重要

指标， 这实际上是在动用财 政拨款资助 营利办

学； 另一方面， 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的招生 挤占

了高校的生源指标， 导致原来面 向所有考生 的

高等教育机会部分被挪用于有 能力负担相 对昂

贵学费的考生， 违背了教育的公益性原则。
3. 质量监管乏力

尽管教育主 管部门多次 发文强调中 外合作

办学的质量保障问题， 但中 外合作办学 鱼目混

珠的局面没有改变。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

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 指出 中外合作 办学活

动 “偏重在办学成本相对低廉 的商科、 管理 以

及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学科 （专 业） 低水平重

复办学”， [5]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

外 合 作 办 学 质 量 保 障 工 作 的 意 见 》 再 次 提 出：
“严控已有相当规模的商科、 管理学科、 国家控

制布点学科的合作办学”。 [6] 但本研究发现， 在

硕士学段的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中， 管 理类专业

的招生规模接近五分之二； 在本科办学项目中，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类专业的招生规 模占到了五

分之一； 在高职高专办 学项目中， 会 计专业的

招生规模接近十分之一。 由 此可见， 经 过近十

年的政策调控， 中外合作办学 的专业设置 同质

化、 低水平重复办学的问题仍 未彻底解决。 另

一 方 面， 随 着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规 模 扩 大， “连 锁

店” 办学的现象也日渐突出， [7] 如前文所述， 在

本科以上办学项目中， 香 港理工大学 合作举办

的 项 目 多 达 23 个， 每 年 招 生 规 模 超 过 了 1200
人； 高职高专办学项目中， 澳大利亚 北墨尔本

技术和继续教 育学院合作 举办的项目 共 27 个，
招 生 规 模 超 过 2000 人 。 这 些 高 校 在 我 国 广 设

“分店”， 恐已超过其办学条件所能承载的上限，
之所以能支撑如此大的招生 规模， 主要 靠 “贴

牌 办 学”： 国 内 高 校 借 助 这 些 境 外 高 校 的 “牌

子” 开设了办学项目， 扩大 了营收； 境外 高校

则 利 用 国 内 高 校 的 办 学 资 源 和 学 位 授 予 权 来

“借鸡生蛋”， 转移了办学责任， 并用 中方学位

为其办学项目质量 “背书”。 正如前文所述， 现

有的办学项目和机构中， 不颁 发任何外方 证书

的有 557 个， 约占 32%。 这种做法看似利用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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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保障了学生权益， 但 实际上背离 了中外合

作办学所肩负的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使命。
4. 产权归属不清

高等教育办 学机构的资 产是其开展 正常教

育活动的物质基础， 若办学 机构资产的 产权归

属不清， 则随时会面临出资方 抽离资产、 停止

办学的风险。 遗憾的是， 72 所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中， 仅有 7 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这意味着大

多数办学机构的存续完 全依赖于中 外双方举办

者合作协议的存废。 在 举办之初， 中 外举办者

双方便根据协议约定了产 权归属的 比例， 办学

机构不仅难以获得自主决 策权， 也不能 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机构的 办学

行为很难以自身持续健康发 展为主要目 标， 而

是偏重满足中外举办者的诉 求； 即便取得 了某

些办学成果， 这些机构也有可能 因为中外 举办

者之间不稳定的合作关系而 “昙花一现”。 造成

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中外合作办学 相关法规自 相

矛 盾 。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条 例 》 第 十 一 条 规 定 ：
“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实施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

设立的实施高等教育的中 外合作办学 机构， 可

以不具有法人资格”。 但中外合作办学活动需参

照 《民办教育促进法》， 该法第九条规定 “民办

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 第三十五条也规定：
“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 国有

资产、 受赠的财产以及办 学积累， 享有 法人财

产权”。 可见，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具备法人资

格， 如此才能理顺举办者与办 学机构之间 的法

律关系， 使办学机构走上自主良性发展的轨道。

三、 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对策建议

纵观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中的种种问题，
本研究认为应从制定扶持政策、 加强分类管理、
健全质量监督等方面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工作。

1. 制定扶持政策， 治理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 通过市场配 置机制无法 达到帕

累托效率的现象， 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很复杂，
主要有政府不恰当干预、 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
产品具有外部性等原因。 中外 合作办学活 动具

有市场交换的部分特征， 其所 面临的问题 也可

以运用市场失灵理论加 以阐释。 目前 中外合作

办学活动的市场失灵突出表现在区 域失衡与少

数专业重复建设这两个 方面。 对于 中外合作办

学活动东多西少、 区域差 异明显的问 题， 一方

面 是 由 于 外 方 及 港 澳 台 办 学 者 的 逐 利 性 所 致 ，
另一方面也有政府管控的影响， 从 “985 工程”、
“211 工程” 高校的分布来看， 我国高等教育区

域布局不均衡， 西部优质高等教 育资源相对 稀

缺， 难以承载高水平中外合作办 学活动。 对于

这一问题， 治本之法是 提高中西部 地区高校的

办学水平， 随着其人才培 养质量和 社会、 经济

辐射效应的提升， 开展教育 国际交流的 能力和

需求也随之增大， 中外合作 办学活动自 然日渐

繁盛； 治标之法则是有针对性地调整宏观政策，
通过行政手段加大力度扶 持中西部高 等教育发

展， 例如刘海峰教授倡议的 在中西部 地区新增

教育部直属高校， 通过行政 力量改变现 有的办

学资源配置格局， 从而促进 中西部地区 高等教

育的发展； [8] 也可借助 “双一流” 建设的机会，
在 “推进国际交流合作” 方 面对中西 部高校有

所倾斜， 以财政补贴、 税费减 免、 土地出让 等

形式吸引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 机构到中西 部地

区办学。 对于经管类、 计算机等 专业重复设 置

的问题， 本研究认为这 是由于信 息不对称导 致

这些专业的价值被过分高估所致。 这一问题 的

解决需要畅通两个信息渠道： 一是 要畅通教育

行政部门的信息渠道， 在新设中外 办学机构与

项目的审批过程中， 要 对外方及港 澳台办学者

已在中国大陆地区举办 的机构和 项目情况进 行

复核， 从资源承载力的 角度论证其 新设办学 项

目和机构的可行性； 在 监管过程中， 要将办学

质量较低、 招生虚假宣传、 “连锁店” 办学的外

方 高 校 列 入 黑 名 单， 限 制 其 在 华 的 办 学 活 动 。
二是要畅通社会监督中外合作办 学活动的 信息

渠道， 尤其是要收集并公开毕业 生的课程满 意

度、 就业去向、 就业起 薪等关键信 息， 引导公

众 对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活 动 中 的 某 些 “热 门 专 业”
形成合理的预期， 同时推动中 外合作办 学机构

和项目的有序竞争与优胜劣汰。
2. 加强分类管理， 保障学生权益

目前中外合 作办学活动 的分类主要 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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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活动的组织形式分 类， 混淆了是 否追求营

利这一关键的法律属性， 导致在办学 实践及其

政策监管过程中， 某些实质 上追求营 利的办学

活动打着公益旗号享受了 政策扶持、 财 政补贴

和税费减免， “搭便车” 现象较为普遍。 为解决

这一问题， 建议首先对于没有独 立法人资质 的

办学机构， 应逐步与母 体高校脱 钩， 实现独立

办学； 对于不能独立办学 的机构， 应限 期执行

退出办学的相应程序。 其次， 办学机构要 明确

区分为营利、 非营利两大类。 对 于营利性的 办

学机构， 主要以颁发外 方学位文 凭为主， 在享

有自设专业、 自主招生和 自定学费等 权利的同

时， 其招生不应纳入国家 招生计划， 也 不得享

有财政补贴与税费减免。 对 于非营利性 的办学

机构， 既然纳入国家招生计划并颁发中方学位，
则学费不应超过属地物价部 门所核准 的学费标

准， 在享受财政补贴和税费 减免的同时， 也应

履行相应的行政、 社会责任。 对 于在公办高 校

内部举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由于占用了 公

共资源办学， 原则上不 允许登记 为营利性办 学

活动。 最后， 无论是登记 为哪种性质 的机构和

项目， 政府对中外合作办 学活动的监 管都应以

保障学生权益为核心。 对 于营利性办 学机构中

的学生， 应保证其教育消 费者权益， 办 学机构

作为教育产品的供给方， 对其 办学质量 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对于非营利性办 学机构或项 目中

的学生， 重点保障其受教育权 不受校内外 各方

力量侵害。 对于退出办学的机 构或项目， 在 读

学生所缴学费应予以退还， 并由 中方办学者 负

责妥善安置。
3. 健全质量监督， 推行常态评估

中外合作办 学活动质量 监管中 “重文 件审

批、 轻后续管理” 的问题由来已久， [9] 为解决

这一问题， 教育行政部门做出了不少努力： 2011
至 2015 年， 教育部完成了对涉及 26 个国家举办

者的 11 个学科 100 多个专业的本科及以上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 项目的 评估， 接受评 估的机构

和项目共计 587 个， 其中， 19 个被评为不合格，
79 个在自评阶段主动退出办学。 [10] 但目前来看，
中外合作办学活动鱼目 混珠的问题 远未得到解

决。 本研究认为， 问题的 关键在于现 行中外合

作办学的质量监管体系 过度倚重教 育部， 缺乏

合理授权体系和部门联 动机制。 比如， 外籍教

师出入境的审批涉及教育、 公安、 劳动、 公 证

等部门和单位； 用外汇 支付外教工 资、 引进国

外的教学器材、 设备及软 件等， 涉及教 育、 外

汇、 文化、 海关、 税务等部门和单位。 [11] 如此复

杂的中外合作办学活动， 都集中由教 育部来推

动 其 质 量 评 估 与 认 证， 恐 怕 力 不 从 心 。 因 此，
有必要授权各省市教育行政 部门， 建立符 合地

方办学实际的、 由第三方评估机 构定期实 施的

常态化中外合作办学活动质量 认证机制， 由 教

育行政部门牵头， 联 合海关、 税务、 物价等相

关部门， 实现对中外合作办学活动的有效监管。
另一方面， 由地方组织的质 量认证确 有可能出

现 “网开一面” 问题， 可通过两 个手段加以 改

善： 一是教育部可以认证并公布 第三方教育 质

量评估机构的准入资质及其名 单， 以供地方 教

育部门选择； 二是在地 方开展中 外合作办学 活

动质量认证之后， 教育 部可再委派 另一评估 机

构， 对已认证的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 和机构进行

随 机 抽 检。 对 在 抽 检 过 程 中 发 现 的 违 规 行 为，
采取 “谁评估、 谁负责” 的原 则， 对地方行 政

部门、 评估机构等相关 方进行追责； 对评估多

次不合格的中外合作办 学机构或项 目， 应取消

其办学资质并向社会公布， 督促其退出办学。

注释：
①教 育 部 审 批 和 复 核 的 机 构 及 项 目 名 单 、

由地方审批报教育部备案的 机构及项目 名单分

别更新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和 3 月 16 日。
②根据北京 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李晓 辉的研

究，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 外合作办学 机构还

有温州肯恩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但在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督工作 信息平台 上并未

显示这两所机构的信息。
③厦门大学 李阳根据教 育部中外合 作办学

监督工作信息平台的数据， 发现本科以 上层次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外方及港澳台办学者共 503
个， 但本研究发现其中部分外 方及港澳 台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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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同一所大学的不同 译名， 实际上 本科以上

项目的外方及港澳台办学者共 489 个， 故进行了

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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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Problems in and Suggestion for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 Running

--Based on Data from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
Running Supervision Platform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ong Yu Zhong Binglin Liu Li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data from website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 running Supervision
Platform run by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e analyze the distribution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foreign partners and those from Hong Kong and Macau, educational stage and majors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 running activities. There are problems as follows: imbalance in regional
distribution, a prominent profit-seeking tendency, weak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unclear property rights, and
so on. We suggest that there need to be supportive policies to correct problematic tendencies; to strengthen
classified management,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studen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to promote
regular assessment.

Key words: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 running; classified management; quality supervision of
education

教
育
经
济
与
管
理

38


